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前 言 

1、本报告是公司 2009 年 4 月 20 日首次发布 2008 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后，

在 2009 年 2010 年度的经营管理中，继续践行“和谐社会、责任地产”的经营理

念，致力于成为建设精品住宅的地产商，成为资产优良/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完

善的优秀上市公司的愿景和承诺的成果。 

2、  2010 年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华丽家族”）在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华丽家族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以下简称“社会责任报告”或“本报

告”）系统反映和披露了华丽家族 2010 年度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

消费者、供应商、社区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做到工作、存在的

差距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3、  本报告经 2011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 年 4 月月 20 日首次披露了 200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是我们第三年披露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2010 年，公司坚持“和谐社会、责任地产”的理念，在经

营活动过程中，公司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遵守社会公

德、商业道德，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杜绝通过贿赂等非法活动谋取不正

当利益，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收益的同时，用于承

担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客户、员工、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并切实履

行应尽的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通过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诠释了我们对

社会责任的不断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章 关于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股东是企业生存的重要生命线，股东的认可是保持企业永续发展的根源，保障股

东权益是公司的义务和职责。 

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拥有者及最密切的利益相关人，其权益保障是公司治

理及运作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保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公司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华丽家族作为 2008 年资本

市场的新军，公司自上市以来，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一、上市以来，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保证股东对于公司的营运的知情权、



参与权及对于经营成果的分享。 

    为了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

年报编制和信息披露工作方面的监督职能，公司制定并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和《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中

国证监会有关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规范信息披露工作，不断完善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特别是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基本面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公司能够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制定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召集、召开

股东大会。公司能够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享有平等地位，

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2、关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

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股东

大会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

动，公司与控股股东进行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业务做到了五独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公司对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等的事项进行了自

查，公司不存在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 

    3、关于董事和董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

序选举董事，公司董事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各位董事

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认真出席董事会会议。公司董事会下设审

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和战略与决策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中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专业委员会设立以来，公司各相

关部门做好与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衔接，各位董事勤勉尽职，认真审阅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并提出有益的建议，为公司科学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关于监事和监事会:公司监事会严格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能够依据《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制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财务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

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并独立发表意见。 

    5、关于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正逐步系统地建立公正、透明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价标准与激励约束机制。 



    6、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公司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接待股

东来访和咨询，指定《上海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报纸；公司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披露有关信息，并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信息。 

7、关于投资者关系及相关利益者:为使公司以更加透明、公开、热情的态度通过

各种渠道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接待了各类投资者到公司现场参

观、考察。接待投资者及向投资者宣传、推介公司的具体情况，尊重和维护相关

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

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8、2010 年五部委颁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等有关公司治理办法，公司积极启动学习，自我对照，对成文制度进行梳理完善

修改，拟在 2011 年加大力度全员培训，根据自查完善自我，向管理要效益，增

强内控意识。《内控版员工手册》、《项目公司内控管理办法》已在修订中，内部

按内控指引通报内控评价报告，高管认真思考内控内审提出的有关建议，形成良

好互动。 

二、公司充分考虑债权人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双赢。 

公司在经营决策中，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相关的

重大信息，在法律允许条件下，配合及支持债权人对公司有关财务、经营和管理

的知情权。严格按照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及以债权人认可的方式履行债务，保障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银行债权人：公司与发生业务的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未有过逾期贷款

的现象，得到了众多银行的首肯。 

2、大股东债权人：由于历史原因及行业特殊性，公司与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南

江（集团）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的资金往来关系。基于公司 2010 年度的项目开

发、投资运作、流动资金和日常经营的需要，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在其自

身具备融资能力的前提下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资金，用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流动资金及日常经营。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市场价格执行。

本着互惠互利的双赢原则，与大股东保持良好的资金往来关系。 

3、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债权人：公司十分重视与建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供应

商的合作共赢，按时足额的支付各类款项，同时积极督促施工单位按有关规定确

保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通过与优秀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推

动合作伙伴业务发展的同时，也为公司节约经营成本、保证产品质量。 

 



第二章 职工权益保护 

华丽家族的发展让公司意识到：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

于从多方面为员工创造一个快乐、优良的成长和发展平台。 

1、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及福利体系，建立透明高效的绩效

评估系统。同时，为保证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不断提升员工能力，工作满意

度及工作成就感，公司建立了有助于员工提升的薪酬激励体系。从业绩和价值观

两方面对员工进行全面客观的考核，绩效考核不仅提供员工自己工作表现的反馈

信息，激励员工不断进步，同时也为工资调整、奖金分配、职务晋升等提供了决

策依据。并在年底提出员工调薪计划，增资幅度 25%，预计 2011 年执行。 

2、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完善员工工作、生活条件，保障员工各项权益。 

公司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加大劳动保护设施的投入，为员工提供了更清洁、更安

全的生产环境。公司还规范了用工机制，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稳定。根据新《劳动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医疗、工伤、生育

等各项保险，解除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在员工节假日加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补足

加班工资，并且修订了《公司带薪休假制度》，本年度所有员工均按规定享受了

带薪休假。 

3、公司积极开展职工培训，并鼓励和支持职工参加各类职业进修培训。员工专

业技能、管理水平提高为公司带来更大经营成功的同时，也为职工发展提供更多

的机会。  

 
第三章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公司虽然从事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属于轻污染行业，但仍然十分注重环境保护

工作。在工程上注意节能减排。 

一、公司在苏州太上湖项目中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施工安全，苏州市吴中区环境

保护局已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核并给予了好评。  

该项目位于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黄金水岸“苏地

2005-G-25”地块，拟在设计、施工和管理中采取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1）制定施工期环境保护手册，实施施工期环境监督管理，做到文明施工、规

范施工。 

1）严格控制施工期物料装卸、运输、堆放、拌和等过程中的扬尘和废气污染。

物料拌和场、堆场等的选址远离居民住宅、学校、文物（蒯祥墓）等重点保护目

标。施工作业中设置挡风墙，经常洒水，有效控制施工期粉尘等废气污染，不得

扰民。 

2）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配套有效的处理设施，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



水管网，不得排入周围水体，禁止向太湖排放任何污染物。 

3）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有效控制施工噪声污染。采取有效降噪措施，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禁止夜间（22:00-6:00）进行强噪声机械施工作业。 

（2）项目建设周期 5 年，至 2012 年 4 月底全部竣工完成。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

设置的室内恒温游泳池采用电加热，并且经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得外排；其他生

活污水（527,534.5 吨/年）经预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接入光福污水厂集中处理，达

标排放。 

（3）商业用房进驻的项目必须满足《江苏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理》、《苏州市

餐饮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要求，并且进驻项目必须另行申报。商

业用房中若设置餐饮功能的必须修专用公共烟道，合理设置烟道排放口，尽量远

离居民等环境敏感目标。 

（4）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确保交通噪声对本项目环境影响降到最低，边

界外噪声达到《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Ⅱ类标准，

即昼≤60 分贝，夜≤50 分贝。 

（5）生活垃圾送规定地点进行处理，不得随意扔撒货栈堆放。禁止向太湖湖体

排放任何污染物。 

（6）施工结束后立即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加强对饮用水源

保护区、太湖水体、蒯祥墓等环境敏感点的保护，禁止向周边环境排放任何污染

源，确保饮用水源的安全。 

二、公司另一个项目位于上海市卢湾区 43 号街坊马当路 388 号地块，根据有关

环境保护的要求，上海市卢湾区环境保护局已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

核，并于 2007 年 9 月 5 日出具《关于卢湾区 43 街坊马当路 388 号地块调整建设

内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核意见》（卢环保许管[2007]第 120 号）。 

因世博会和谐建设需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筹备和举

办期间本市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通告，（沪府发〔2009〕43 号），二○○九年八月

十一日公告之日起执行，公司响应号召，坚决执行，因属限制区域，停止建设工

程施工作业。 

三、公司收购的上海金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其所经营的上海市鲁班路

611 号“华丽家族·汇景天地”（原名“莱茵广场”），亦属于世博管制区域，公

司积极配合世博会需要，暂停施工作业，为和谐世博默默奉献。 

公司在设计、施工和经营中采取以下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 

（1）基地内雨污水分流，地下车库设沉沙隔油池，餐饮业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

理后与其他生活污水一并排入公共合流污水管网。 

（2）餐饮业根据《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饮食



行业环境保护设计规程》（DGJ08-110-2004）的要求，设置油烟气排放专用烟道，

油烟气经净化后通过专门烟道于房顶排放，排放口远离敏感目标大于 20 米以上，

油烟气排放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 

（3）地下车库设置根据《机动车停车库（场）环境保护设计规程》（DGJ-98-2002）

中的规定，废气排口应离地 2.5 米以上。 

（4）使用清洁能源（电、煤气、天然气等）；合理设置燃气锅炉废气排放口。 

（5）合理布局，落实地铁风亭噪声、异味的防治措施，减轻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6）35KV 变电站建设时，墙体采用钢筋结构，变电站内的钢筋与主变设备应

有良好的节地，设备层窗口采用带金属丝的玻璃，变电站主变压器外壳应采用良

好的接地措施。对变电站、开关站采取屏蔽措施后，其对周围环境电磁场影响应

满足（HJ/T24-1998）标准中的推荐评价标准，综合电场（0.5-250MHz）满足国

家《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中相应频段的公众导出限值。 

（7）空调安装应符合《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选用低噪声设备，

合理布局，对水泵、风机、中央空调、冷却塔、变电站燃气锅炉等动力设备采取

综合性减振降噪措施，边界噪声达到《工厂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

二类厂界噪声标准。 

（8）固体废弃物分类收集，妥善处理处置；泔脚、废弃食用油脂等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 

（9）商业用房招商时，另行办理相关的环保审批手续。 

（10）建设方根据《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制定扬尘防治方案，施工

期间按照方案，落实有效措施，减少烟尘和噪声等方面的污染。 

 
第四章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 

1、鼓励员工积极回馈社会 

    公司除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外，还鼓励全体员工主动回馈社会，参与各

种形式的捐助、义工、便民活动，以支持各项公益慈善事业。对此，公司自上而

下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和氛围。 

2009 年 10 月，由董事长王伟林批准设立的“华丽家族特困助学专项基金”

成立，金额 50 万元，用于资助皖南山区池州市内家庭特困或重大疾病的在校中

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2010 年“华丽家族助学金”6 次资助生源在池州地区、石

台县、青阳县等大、中、小学困难学生 38 人合计金额 62000 元。 

公司副总裁金鑫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池州仁众教育基金会的理事长，该基金会由

上海工作的池州籍同乡共同创立的，经安徽省民政厅批准的非公募基金会。2010

年当年又募集教育基金549538元，当年资助支付850015元，资助学生158人次，



以及教育设施、教具、文具书籍等支出。其中，2010年金鑫副总裁在安徽池州灯

塔小学捐款2万元，设立“兴华教育基金”，为学校补助特困生，添置办公用品。 

2、公司财务部、工程部、营销部接纳数名大学生实习，言传身教，并留用一部

分，得到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3、公司坚持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积极回报社会，2010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518,245,184.82(归母公司的518,971,317.86)元；缴纳税收100,989,110.31元。 

 
五、持之以恒，继续努力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的房产品质和小区建设已在业界和住家形成了良好口碑，2010年度，在

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公司经营班子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在环

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相关利益者的权益保护方面做出了一

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深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定存在差距，我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还有很多地

方需要深入实践。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提升企业的战略管理水平，强

化公司的预算执行能力，认真思考绿色环保建筑、和谐社区建设理念，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为股东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切实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促进公司与

全社会的协调、统一、和谐发展。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0 日 


